
罗溪镇2023年财政决算（草案）报告 

—在罗溪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蒋伟华 

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受镇政府委托，向大会作罗溪镇 2023年财政决算（草

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23年财政决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决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3年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

收5.18亿元，增长58.63%，税收占比92.89%。 

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1）增值税完成5.58亿元，同比增加2.65亿元，增长

90.32%。 

（2）企业所得税完成2.91亿元，同比增加1.43亿元，增长

96.84%。 

（3）个人所得税完成0.53亿元，同比增加0.16亿元，增长

40.90%。 

（4）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1.43亿元，同比增加0.66亿元，

增长86.26%。 

（5）房产税完成0.94亿元，同比增加0.19亿元，增长

25.68%。 



（6）印花税完成0.86亿元，同比增加0.55亿元，增长

174.05%。 

（7）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0.41亿元，同比增加0.02亿元，

增长4.63%。 

（8）土地增值税完成0.31亿元，同比增加0.09亿元，增长

41.73%。     

（9）环保税完成0.02亿元，同比减少0.01亿元，下降

35.24%。 

（10）耕地占用税完成0.02亿元，同比减少0.09亿元，下降

81.93%。 

（11）其他专项收入1亿元,同比增加0.46亿元，增长85.68%。 

由于上级未要求缴库，本年度无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及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入库，同比下降0.93亿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3年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72亿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的 95.04%，同比减支 0.71亿元，减少 13%，主要是考

虑到本年度未有非税收入缴库使得专项结算财力相比上年减

少，财政支出相应压降。 

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18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99.65%，同比减少 45.99%，主要是由于公积金调整至住房保

障科目核算。 



（2）公共安全支出 0.06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

同比减少 55.61%，主要是由于联防经费调整核算。 

（3）教育支出 1.02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87.47%，

同比减少 7.89%。 

（4）科学技术支出 0.15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

同比增长100%，主要是由于企业扶持资金调整至本科目核算。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04亿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的 95.65%，同比增长 13.13%。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89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

的 98.53%，同比增长 5.43%。 

（7）卫生健康支出 0.27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99.35%，同比减少 2.81%。 

（8）节能环保支出 0.06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

同比增长 2.35%。 

（9）城乡社区支出 1.45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

同比减少 34.09%,主要是由于城乡社区建设工程支出减少。 

（10）农林水支出 0.36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81.27%，

同比增长 10.89%。 

（11）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0.09亿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的 100%，同比减少 10.63%。 

（12）住房保障支出 0.13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100%，

同比增长 100%，主要是由于公积金调整至本科目核算。 



（1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02亿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的 100%，同比增长 92.92%，主要是由于应急演练、消

防装备等安全生产经费增加。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根据现行财政管理体制，2023年全镇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5.16亿元，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72亿元，基金调入0.04

亿元，结转下年指标支出0.25亿元。收支相抵后，本年净结

余0.23亿元，转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 

2023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0.45亿元，同比减少6.8亿

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10.39亿元，同比

减少6.85亿元，主要原因是安置房划拨转出让减少，土地出

让收入同比大幅降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0.04亿元，

上级补助收入0.02亿元。另有其他调入0.02亿元。 

2023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7.25亿元，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7.22亿元，同比减支10.02

亿元；专项债券利息支出0.02亿元，指标支出0.01亿元。另

有调出一般0.04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 

本级政府无相关预决算。 

（四）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决算 

本级政府无相关预决算。 



 

 

2.聚焦惠企助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优化集成政策，

服务发展大局，认真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惠企支持政策，确

保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落地见效。一方面，加大对企业产业

扶持、固定资产投资、租房补贴、人才政策兑现、

二、2023 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1.聚焦聚财增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强化收入征管措

施，多层次发力促进财政收入“量”、“质”提升，夯实可持

续发展底盘。建立健全收入监测、分析机制，规范税收征管

秩序，堵塞征管漏洞，努力挖掘税收增长潜力。一是完善税

源分析，提升收入预测精准度、前瞻性。掌握税收入库特点

和增减变化情况，提升收入分析质量，提高收入预测准确性，进

一步充实经济服务一体化信息系统数据，逐步加大系统数

据的利用率，提升收支分析深度；把握重点领域税源，对重

点行业、企业、税种进行重点分析，关注比亚迪等重点企业

税收，关注镇税务代征点撤销对建筑业预征工作影响，关注

税收变动，提高精准预测、科学把控能力。二是加强管理协

作，确保收入征管全入库、不流失。进一步加强区域内企业

户管常态化管理，定期进行户管比对梳理，对有差错的户管

信息及时对接税务部门调整，确保“区内经营、区内纳税”，

应收尽收；加强与税务、经发、市场监管等部门联系，密切

关注企业股权转让、资产拍卖或出售、分红等各类一次性涉

税信息，确保一次性税收不外流。

配套设施



 

3.聚焦理财为民，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突出兜底线、补

短板导向，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优先保障“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护航高质量发展、高效

能治理、高品质生活。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认真落实

“两个只增不减”总体要求，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不断完善。

落实提标与建设并重，提高保障到位度。扩大 0-3岁托育服

务供给，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建设；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财政拨款基准定额提标，小学生均公用由 770 元/年提高至

840 元/年，初中生均公用由 1100 元/年提高至 1200 元/

建设的资金投入。2023年，罗溪财政积极投入各级各类企业发

展奖励、专项扶持资金、重大工业投资项目基础设施配套专项

补助，取得中央财政保障性租赁住房补助资金 874万元，拨付

人才公寓租金、人才租房补助 280万元，让更多青年人才在罗

溪扎根创业、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多举措、深层次、全流程

规范政府采购，提升政府采购服务质效，促进市场公

平竞争。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严格要求采购单位和代理

机构执行政府采购示范文本，扩大预留中小企业项目范围，

确保中小微企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公平参与竞争；推行全流程

电子化闭环管理，切实为经营主体降成本、办实事；公开采

购意向，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全面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充

分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营造良好竞争氛

围。

年。



坚持保障与激励兼顾，激发师生积极性。为民办实事项目教

育品质提升工程投入 107万元支持罗溪中学理化生实验室提

档升级；投入 230万元用于中小学教学设备购置、学生艺术

活动中心建设等项目，实施薄弱环节改善提升，打造亮点特

色，助推学生综合发展。二是扩大养老服务供给。重点提升

基本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力度，加快推进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一户一档”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安全

性、便利性；启动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落实老年人健康体

检经费，惠及 6092 名老年人；积极推进老年大学建设，新

北区老年大学罗溪分校成功开班，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三是提升

城乡建设品质。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做好被征地农民社

保及困难群众救济工作，全力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

发放各类被征地农民社保、城乡居民低保补助及残疾人两项

补助，提升群众“获得感”；精准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持续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推动乡村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推进高标

准农田、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升

群众“幸福感”；加大安全生产领域资金保障力度，支持商

铺燃气安全检查、群租房长效安全管理信息采集及公共安全

体验馆建设，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群众

“安全感”。 

4.聚焦深化改革，支出效能不断提升。精准审慎规范执



行预算，深化财政支出标准化体系，推动预算管理科学准确、

公开透明。一是严格监控强约束。硬化预算约束，强化预算

执行监控。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逐步实现精细化、科

学化、规范化预算编制、执行全覆盖，通过一体化预算执行

监控模块开展支付信息自查核实工作，上传支付数据合理性

与合规性自查核实报告，实现全流程预算执行监控。刚性执

行年度预算，严控“三公”支出、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严格

管控预算追加，对于预算追加及预算调剂事项严格按照审批

流程审核下达，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设置三公总额控制

数，“三公”经费经济科目之间、“三公”与非“三公”经济

科目之间金额和科目不得随意调整。二是全面透明促公开。

根据上级预决算公开相关规定及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等要求，认真做好政府预决算公开以及包括政府本级、综保

中心、中小学和卫生院在内的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在政府

政务网站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实行双公开，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在公开财政数据的同时进行解读说明，对专业名词

以及社会公众关心的“三公”经费、转移支付、政府债务等

重要事项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和适当细化，使公众找得到、

看得懂、能监督，确保财政预决算公开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三是规范标准优管理。采取区镇联动模式，积极推进基层财

政管理标准化国家级试点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国家级试点中

期评估。通过标准化规范文本发布，进一步规范财政业务操



作流程，不断推进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财政建设，提升

财政管理效能。 

    5.聚焦管财善政，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一是进一步加强

固定资产管理。加强固定资产盘点，对现有资产存量、分布、

存在形式及营运状况进行核查，实行动态监管，完善资产信

息，出台《罗溪镇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加强

日常管理规范，开展资产季度巡查工作，形成“一户一档”

台账，对到期合同重新签订；加强欠缴租金催收，通过积极

沟通催收，累计收缴租金 352 万元；加强闲置资产处置，

拍卖镇管闲置资产。二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控。落实化

债责任，从严管控政府性隐形债务，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全

面压实债务管控主体责任，积极落实债务化解资金，完成化

债任务；强化风险监测，充分运用财政部债务监测平台及省

纪委债务综合监管平台，强化“全口径”实时监测，形成债

务风险防控闭环体系，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